2021年12月7日收费基金目录清单更新说明
本次目录清单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：

一是删除收费项目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行政事业性目录清单收费删除“社会抚养费”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删除“港口建设费”。根据我区实际收费情况，删除“长江干线船舶引航收费”。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意见，“应用性本科学费”、“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”等两个项目均属于高等学校收费，建议并入“高等学校（含科研院所、各级党校等）学费、住宿费、委托培养费、函大电大夜大及短期培训费”项目；将“自费研究生、硕士生学费”修改为“自费研究生学费”，同时将“自筹经费博士生学费”、“MBA硕士、工程硕士收费”并入此项目。

二是增加收费项目。为规范我区殡葬收费收入管理，拟参照中央做法，将我区殡葬收费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，在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增加“殡葬收费”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考试考务费目录清单增加“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”“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考试”“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”。根据自治区有关文件规定，在教育部门“报名考试费”项目下补充“单独招生考试报名考试费”和“对口中职自主招生报名考试费”两项收费项目。

三是调整资金管理方式。参照国家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资金管理方式，将“公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”调整为“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”。按照自治区有关规定，将“技师学院和技工学校收费”调整为“缴入地方财政专户”。

四是增加栏目。参照财政部目录清单格式，对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，增加“征收地区”“征收方式”“征收标准”等三个栏目。

五是对文号进行删补。


